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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及
承诺书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郑州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00MA464M4FXR

项目名称 郑州联创智造产业园项目

建设地点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规划梅河路以西、瑞莲中

路以南

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的依

据

本项目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

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豫环办

〔2022〕44 号）附件中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中 372通信设备制造和 397电子器件

制造的报告表类别。

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行为 是 □ 否 ☑
是否按要求处理

到位
是 □ 否 □

法人代表姓名 罗顺根 联系电话 0371-89****58

身份证号码 362422********0010

二、授权经办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余艳平 联系电话 138****1085

身份证号码 410422********7043

三、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信息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 册融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0103MA47Y6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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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主持人姓名及职业资

格证书编号
20230503541000000007

环评单位联系人 王倩 联系电话 188****0890

本单位（人）是否在国家

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中

本记分周期内存在失信记

分情况

是 □ 否 ☑

四、环评文件相关内容

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郑州联创电子有限公司郑州联创智造产业园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

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

等）

郑州联创电子有限公司郑州联创智造产业园项

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规划梅河路以西、

瑞莲中路以南，项目设计投资 30000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 96.5万元，主要生产功能手机、智能手机及汽车

电子产品等，项目占地面积 66327.66m2，项目达产后

可达到年产 5000万部手机、2000万部智能手机及 200
万套汽车电子项目。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简

要列出对各环境要素的影

响以及对应的污染防治措

施）

1、SMT贴片生产车间废气：集气罩收集+滤筒除尘器

（TA001）+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2）+35m高

排气筒（DA001）排放；

2、手机生产车间废气：集气罩收集+滤筒除尘器

（TA003）处理+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4）+35m
高排气筒（DA002）排放；

3、智能手机生产车间废气：集气罩收集+滤筒除尘器

（TA005）+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6）处理+35m
高排气筒（DA003）排放；

4、汽车电子生产车间废气：集气罩收集+滤筒除尘器

（TA007）+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8）处理+35m
高排气筒（DA004）排放；

5、职工食堂油烟：集气罩收集+油烟净化器（TA009）
+排气筒（DA005）排放；

6、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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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三污水处理厂；
7、设备噪声，经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再经距离衰

减后，厂界声环境可达标；
8、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经集中收集后外售，危

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

危险废物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公众参与情况（简要说明

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公

开内容及公开结果等）

已经与 2025年 4月 24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

息公示平台进行全文公示

审批

机关

告知

事项

一、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

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

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豫环办〔2022〕44号）附件 1中提出的告知承

诺范围。

二、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

1.项目建设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产业政策要求。

3.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法定规划

的要求。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以及相关标

准、技术规范等要求，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情形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9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

5.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

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

削减措施，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取得相应的总量指标，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按照规定

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6.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

采取“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7.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

境管理要求。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人）均已签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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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电子版、纸质原件 3份）；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可公开版本及同意公开的情况说

明（电子版、纸质原件 2份）；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除

外）。

四、法律责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作

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

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核查。
1.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

定：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

二十七条所列问题之一的；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但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

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情形的，将依法依规采取

通报批评、立案处罚、失信记分等措施，存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中相应问题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要

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其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五、失信惩戒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

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

应当记入其诚信档案，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

对该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以失信记分，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

的告知承诺类环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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